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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層建築風力與結構互制之系統識別及振動舒適性研究(2/3) 

期中報告 

 
 

1. 前言 

台灣屬典型海島型氣候，夏季受太平洋環流影響，颱風頻仍，冬季則受東

北季風侵襲，東北部首當其衝，對建築物及公共建設頗具潛在威脅，雖然中低層

建築之結構要求大都由地震力主控，但對於高層建築之結構要求則超越耐震設計

規定而由風力主導。再者，隨材料科技之日新月異，質量輕且強度高之材料陸續

被引進土木及建築業，高層建築及高塔結構愈形普遍;馬來西亞吉隆坡的新地標

雙塔大樓、台北新光大樓、高雄東帝士國際廣場大樓及目前即將完工的 101 層台

北國際金融中心大樓即為著名代表例子。這些土木結構因重量及勁度減小使得風

力對其影響相對愈形顯著。 

因結構實際受風之行為屬動態反應，這些高層建築物來回擺盪之振動現象

亦常造成使用人員之不舒適（Discomfort），對於精密儀器亦可能造成損壞，人員

不舒適度取決於樓層加速度大小，其標準各國均異，我國新近修訂之規範（內政

部建研所即將發佈）雖然剛納入相關之規定（半年迴歸期風速下不得超過

5cm/sec2），但目前未有任何本土之相關定量之研究數據作為規範基礎。因此基於

落實本土規範研究之考量，本計畫之第二項研究目標為透過受風引起之舒適度相

關研究，建立我國舒適度標準。 

舒適度標準之訂定向來為爭議頗多之課題，主要原因在於其中隱含人之心理

因素，至今，諸多先進國家之規範中有關舒適度標準規定之差異仍頗大，有些為

較單純之定值標準，有些則為振動頻率之函數。 

 

2.  振動舒適度之實場調查研究 

一般對於振動舒適性之研究，可藉助實驗室振動模擬台進行人員測試，然後

以問卷調查方式收集受測試者之感受資料，以機率觀點進行分析與統計。或直接

於高樓受強風期間，進行實場問卷調查。實場資料收集不易，以單一或零落之數

筆資料較難進行有系統性研究，因此，最理想之方式為以實驗室資料為主，進行

有系統分析；再輔以實場資料作為對照比較，判斷結論之合理性。本計畫第二年

主要進行實場調查研究，應用實驗室振動模擬台之調查研究則擬於第三年施行。

以下為實場調查研究所採取之系統性分析方法： 
 



(A)受測標的物： 
本研究之受測標的結構為位於台中港附近之台電火力發電場之煙囪結

構，高度約 250 米，自然頻率約 0.3 Hz（見圖一(a)），受測者於煙囪頂層實際

感受振動情形見圖一(b)，經 30 分鐘感受時間後填寫問卷。現場並以速度計進

行實場量測，紀錄當時振動歷時資料。 
 
(B)問卷內容之擬定： 

應包含對振動之感受程度之調查，表一為目前本研究擬具之問卷內容。

實場量測 

(a) 

(b) 

標的結構 

圖一：(a) 台電火力發電場之煙囪結構； 

(b) 受測者於實場感受振動情形。 



表一：問卷調查表 
 
 

 
 
 
 
  
 
 
 
 
 
 
 
 
 
 
 
 
 
 
 
 
 
 
 
 
 
 
 
 
 
 
 
 

實場舒適度問卷調查表 

 

受測者基本資料： 

1. 姓名:                  職業性質：          

2. 性別：□男   □女     

 3. 年齡：          

 

 

試驗資料： 

    1. 試驗日期：              時間：           

 2. 結構： 火力電場煙囪（Height:250m） 

    3. 所在樓層位置：第       層   速度：    （免填）  加速度：    （免填）

4. 是否可見窗外之景物：是□    否□ 

  

 

受測者感受資料： 

 1. 當時之姿勢為：□站姿  □坐姿  □臥躺  □其他           （可複選） 

 

2. □感覺到房屋振動 

原因：□家具移動或門、家飾品之甩動。 

     □感覺窗外景物與自己有相對移動。 

     □身旁有其他人提醒。 

      □身體不舒服（如頭暈，甚至嘔吐）。 

 （可複選） 

  

□毫無感覺到房屋振動（勾選此項者無須回答第 3題） 

 

3. 若該振動現象再次出現，您認為距此次相隔時間多近，您將不能忍受： 

    □無論時間多近皆可忍受   □1 天              □2~3 個月    

    □6 個月                     □1 年             □2~3 年 

    （請擇一勾選） 

   

 



(C) 分析方法： 
根據調查資料，應用機率與統計方法進行分析，考慮人員感受不舒適之

振動大小為隨機變數，將其機率密度函數（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求

出。利用此機率密度函數將可求得當若干百分比之人員感受到不舒適時之振

動大小，因此若能訂定一個合理之百分比，則此對應之振動大小即可訂為舒

適性標準。根據文獻【1】中對設施持有人及設計工程師所做之調查顯示，

設施中之使用者若達 2%之百分比感到不舒適，則會設法增加預算改善其設

計，以降低不舒適情形。此 2%之百分比後亦為 ISO（International Standard 
Organization）(文獻【1】)訂定建築物水平振動舒適性標準時所採納。因此訂

定 2%百分比對應之振動大小作為舒適性標準應是合理選擇。 
另外，舒適性標準所對應之風速大小之迴歸期可以下述方式決定。將問

卷調查資料中有關”可忍受相隔時間”之資料整理歸類為三類：一、反對一年

出現 1 次；二、反對一年出現 2~5 次；三、反對一年出現 6~365 次，並將其

對應之反對百分比P1、P2-5、P6-365分別統計出來。假設每年發生此類受風振

動之事件為包生過程（Poisson Process），因此每年發生i次之機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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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ν代表每年事件平均發生率，其倒數為事件之迴歸期。若考慮上述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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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建立了平均發生率 ν與平均反對百分比 E[P]之關係，可以作圖方式將平

均發生率 ν與平均反對百分比 E[P]之曲線畫出。若令 E[P]等於 2%百分比（對

應至舒適性標準），則對應之 1/ν即為舒適性標準對應之迴歸期。 
 

3. 目前進度 
 
實場調查工作仍持續進行中，目前已累積資料如表二所列。 
 

表二：實場調查資料 
實場調查編號 地點 時間 樣本數 備註 

1 火力發電場之煙囪 2/14/2006 6  
2 火力發電場之煙囪 2/28/2006 6  
3 火力發電場之煙囪 3/14/2006 6  



4 火力發電場之煙囪 5/15/2006 6  
4. 結果與討論 
 

 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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